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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2 證據蒐集與紛爭解決 

摘  要 

民訴法於二○○三年經修正時，刪除假處分裁定後因特別情

事而予以撤銷之規定，全面採行擔保解放制度，要求法院於假處

分裁定內載明債務人供所定擔保金額後得免為或撒銷假處分。此

項制度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亦準用之。據此，法院為定暫時狀態處

分之裁定，於有特別情事時應依職權定解放處分之擔保金額，雖

然前者之保金必要及後者之特別情事，分別由債權人及債務人負

主張及釋明責任，且法院於裁定前應賦予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，

以保障其程序權，因而使定暫時處分事件某程度本案化，但此係

為確保雙方權益之均衡，並助益於程序經濟之維護。由於定暫時

狀態處分漸成迅速、有效之紛爭解決程序一環，定暫時狀態處分

之擔保解放制度如何妥適運作，已為新法施行後審判實務上新爭

議問題及待解決課題。 

 

 

 

 
關鍵詞：定暫時狀態處分、特別情事、擔保解放、程序保障、本

案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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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言 

民事訴訟法（下稱「民訴法」）於二○○三年經大幅度修正

時（下稱修正後條文為「新法」，修正前條文為「舊法」），就

暫時救濟制度所為最重要之變革即係定暫時處分程序之健全化，

不僅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明確化、滿足性處分明文化、程序

保障充實化（新法五三八條一、三、四項）；並且新增緊急處置

制度（新法五三八條之一），甚至使該處分被抗告法院廢棄或變

更時債權人返還受領給付程序簡略化（新法五三八條之二）、該

處分被撤銷時債權人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減輕化（新法五三八條之

三）
1
。此係鑑於社會經濟之變化及一般市民、法律家意識之變

化，對於重大爭議事件依本案訴訟程序解決殊嫌緩不濟急，漸有

利用簡易、迅速之保全程序以獲權利保護或侵害救濟之趨勢，故

將定暫時狀態處分制度為上述之增修，使其更加有效化及慎重

化，以期調整、均衡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權益利害，預防自力救

濟，維持法的和平。 

於新法施行之後，其就定暫時狀態處分所設之要件、所承認

之滿足性處分及所賦予之程序保障，固已落實於審判實務
2
，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
  詳見許士宦「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基本構造」『證據蒐集與紛爭解決』（二

○○五年）一頁。 

 
2
  沈冠伶「保全程序之新變革」『民事程序法之新變革』（二○○九年）五

一頁。關於有爭執之法律關係不限於繼續性法律關係，即使係一次性之

給付或滿足性之處分，亦無不准之理，見最高法院九八年度台抗字第三

五九號裁定。關於審核有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，須權衡該處分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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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引發新爭議。亦即，法院於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可否准許債務

人提供擔保而免為或撤銷該處分之執行？關此，由於新法未予明

定，最高法院對其所為裁判乃分歧不一，以致下級審法院無所適

從，於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二○○六年法律座談會曾就該爭

議問題提出討論
3
。為此，本文擬檢討向來學說及實務就定暫時

狀態處分之擔保解放係採何種見解？新法就相關制度之增修有何

異於舊法之處？在新法之規定下，應採取何項處置始符合其立法

意旨？ 

貳、民事訴訟法修正前定暫時狀態處分
之擔保解放 

一、假扣押擔保解放之準用 

關於假處分之債務人可否供擔保而免為或撤銷假處分之執

行，舊法就此並未予特別明文。通說及實務均認為可準用假扣押

之解放擔保規定（舊法五三三條準用五二七條），僅其須以有特

別情事者為限。亦即認為，舊法第五三六條規定「非有特別情

事，法院不得許債務人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」，該條規定為民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雙方可能造成之影響及利益之平衡，見最高法院九五年台抗字第二三一

號裁定；同院九六年台抗字第二○五號裁定；同院九七年台抗字四一九

號裁定。關於債務人之程序保障，見最高法院九八年台抗字第三五九號

裁定。 

 
3
  臺灣高等法院編『九十五年法律座談會彙編』（二○○七年）一五八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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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五二七條所定解放擔保及第五三○條第二項所定擔保撤銷等

之特別規定，因假處分係保全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非如假扣押

係以保全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為目的，故因撤銷假

處分（裁定或其執行）所生損害，未必可以金錢填補；假處分之

目的，在防止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，以保全其之強制執行，此種

請求之強制執行，非以金錢供擔保所能保全，須可認為依債務人

之供擔保足以達假處分之目的時，始適於為此處置
4
。 

所謂特別情事究何所指，舊法未予例示，通說咸謂指債權人

因撤銷假處分所受之損害得以金錢填補，不致因該撤銷而喪失假

處分之功效而言。又債權人同意債務人供擔保撤銷假處分者，亦

得認有特別情事
5
。最高法院於此著有幾則裁判： 

其一認為：「債務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撤銷假處分

時，……，非有特別情事不得准許。至有無適於為此處置之特別

情事，應由法院自由裁量，如依債務人之供擔保足以達假處分之

目的者，即可認為有適於為此處置之特別情事，法院自得許債務

人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之裁定。」（最高法院四八年台抗字八十

號判例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4
  石志泉（楊建華增訂）『民事訴訟法釋義』（一九八二年）七一九頁至七

二○頁；姚瑞光『民事訴訟法論』（一九九九年）六二三至六二四頁；

王甲乙、楊建華、鄭健才『民事訴訟法新論』（二○○○年）六八八

頁、六七一頁；吳明軒『中國民事訴訟法（下冊）』（一九九九年）一六

二八頁至一六二九頁、一六三七頁；陳榮宗『民事訴訟法』［新修訂二

版］（二○○一年）一一三九頁至一一四一頁；陳計男『民事訴訟法論』

［修訂新版］（二○○○年）四四八頁至四五一頁。 

 
5
  同前註。 



 

 

156 證據蒐集與紛爭解決 

其二認為：「依假處分所保全之給付如代以金錢，債權人亦

得達其債權之終局目的者，即認為有……所謂特別情事，許債務

人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。」（最高法院二二年抗字一七○七號判

例）「惟假處分與假扣押之性質不同，如假處分所保全之給付代

以金錢，並不能達其債權之終局目的，即與上開判例之意旨不

符，仍不得許債務人供擔保而為撤銷假處分之裁定。」（最高法

院四六年台抗字八六號判例） 

其三認為：「假處分之程序利於迅速，故民事訴訟法規定為

假處分之原因由聲請人釋明已足。然若經法院調查判決其認定之

事實與釋明不符，依卷宗內得為即時調查之證據已顯見不應為假

處分時，自可解為已有特別情事，法院非不得許債務人聲請而撤

銷假處分。」（最高法院五十年台抗字一六五號判例） 

其四認為：「假處分所保全之給付，如代以金錢，債權人仍

得達其債權之終局目的者，固可認有……所謂之特別情事，許債

務人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，惟假處分之程序，利在速結，法院對

於債權人之假處分聲請，僅依債權人對於假處分原因所為之釋

明，即為准駁之裁定，並不審究兩造間實體上之爭執。亦即債務

人不得以債權人主張之實體上事由，作為對假處分裁定不服之理

由，自對債務人頗為不利。倘如債權人實施假處分之結果，債務

人因此所受之損害遠大於債權人所得之利益，衡諸誠信公平原

則，法院亦非不得認係……特別情事，許債務人供擔保而撤銷假

處分。」（最高法院九一年台抗字五一○號裁定） 

從上述最高法院之裁判意旨觀之，其似有擴大特別情事範圍

之趨勢。關於其中五十年台抗字第一六五號判例要旨，論者認

為：該判例所示依卷宗內得為即時調查之證據顯見不應為假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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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乃假處分裁定是否自始不當之問題，就此債務人應循抗告以

謀救濟，而非據以提供擔保而聲請撤銷該假處分，因後者程序應

審究者僅係供擔保之金錢可否代替假處分所保全之給付請求，仍

足以達假處分之目的而已
6
。然該號判例內容，非債務人對於假

處分之裁定不服提起抗告，而係債務人對於法院駁回其撤銷假處

分聲請之裁定不服提起抗告，該判例不就法院不得許債務人提供

擔保而撤銷假處分裁定為論述，反而以「就現階段言，法院已無

從得有准假處分之心證，自應將假處分撤銷」為由，裁示「自可

解為已有特別情事，法院非不得許債務人聲請而撤銷假處

分」 7。 

其中九十一年台抗字第五一○號裁判要旨，顯示認明特別情

事之假處分撤銷，乃在衡量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利益下，基於公

平所設，而從誠信公平之觀點，調節非依假處分將來之權利不得

實現或現在法律生活無以獲得之債權人利益，與被保全權利是否

存在尚未確定，債務人即須接受強制拘束而受不當之不利益等二

者之利害，認以依債務人之擔保提供而撤銷假處分為妥當。詳言

之，於假處分程序，法院係依債權人一方之聲請，就其對於假處

分保全之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所為之釋明，即依債權人片面之主

張及其提出之證據，決定假處分聲請之准駁；且對於釋明之不

足，尚得以擔保金為補充，而債務人則不得以債權人主張之實體

上理由，作為不服假處分裁定之理由。易言之，假處分裁定之法

院，並不審究兩造間之實體上爭執。故此制度基本上對債務人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6
  姚瑞光，前揭書（註4）六二四頁；吳明軒，前揭書（註4）一六三八頁。 

 
7
  最高法院五十年台抗字第一六五號裁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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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當之不利益，如實施假處分之結果，債權人所得之利益與債

務人因此所受之損失相比，後者較為重大時，衡諸誠信公平原

則，即應認此屬於特別情事，而准許債務人提供擔保以撤銷假處

分
8
。 

二、擔保解放與特別情事撤銷之不同 

假處分因解放擔保而撤銷與因特別情事而撤銷二者具有下列

不同： 

（一）舊法分別規定假扣押裁定內，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

額之擔保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（舊法五二七條）；債務人得

陳明可供法院所定之擔保，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（舊法五三○條

二項）。依此等規定，在前者解放擔保之情形，法院係應依職權

於為假扣押裁定之同時即定解放擔保金額；而在後者撤銷擔保之

情形，則係法院於假扣押裁定後始依債務人聲請定撤銷擔保金

額。假處分之解放擔保與特別情事之撤銷分別準用上述規定結

果，前者亦係法院應依職權於為假處分裁定之同時即定解放擔保

金額；後者則係法院於假處分裁定後始依債務人聲請定撤銷擔保

金額。 

（二）依解放擔保所撤銷者係假處分之執行（程序），然依

特別情事之撤銷所撤銷者係假處分之裁定。因舊法第五二七條所

定「撤銷假扣押」，係指執行法院於債務人供法院所定之擔保

後，撤銷假扣押之執行程序而言；據為執行名義之假扣押裁定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8
  參見陳計男，前揭書（註 4）四四九至四五○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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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，並不因而失其效力。而舊法第五三○條第二項明定「聲請撤

銷假扣押裁定」，法院依此規定所撤銷者係假扣押裁定本身，非

撤銷假扣押之執行。故假處分準用此等規定結果，前者係執行法

院撤銷假處分之執行，而後者則係法院撤銷假處分之裁定
9
。 

（三）在解放擔保之情形，因假扣押、假處分之裁定內，記

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，得撤銷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行，

故債權人以該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實施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行

後，如債務人已提存該裁定所定擔保金額，即得聲請執行法院撤

銷該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行。然在擔保撤銷之情形，因法院係依

債務人之聲請以裁定撤銷原假扣押、假處分之裁定，而該撤銷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9
  參見姚瑞光，前揭書（註 4）六一三頁至六一四頁；吳明軒，前揭書

（註 4）一六○三頁至一六○四頁；司法院七一年八月十三日（七一）

廳民一字第○五八四號函；最高法院八七年台抗字第四一八號裁定：

「假扣押裁定內，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，得免為或撤銷假

扣押，為民事訴訟法第五二七條所定。所謂『免為假扣押』，係指在實

施假扣押前，債務人得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而免受假扣押之執行；『撤銷

假扣押』，則係執行法院於債務人供法院所定擔保後，撤銷假扣押之執

行程序而言；據為執行名義之假扣押裁定本體，並不因而失其效力。至

同法第五三○條第二項所定：『債務人得陳明可供法院所定擔保，或將

請求之標的物提存，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。』法院依此規定所撤銷者，

為假扣押裁定本體，非僅撤銷假扣押之執行程序而已，故二者並非相

同。惟債務人已依民事訴訟法第五二七條供擔保而免受或撤銷假扣押執

行後，如再依同法第五百三○條第二項規定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時，必

須再提供法院所定之擔保，不啻使債務人就債權人之同一請求，提供雙

重之擔保，並非事理之公，故法院自得許債務人陳明以前此所供之擔

保，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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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質上屬形成裁定，於其確定後始生形成力，故非待該裁定確

定，債務人不得以已提存擔保金額為由而聲請執行法院撤銷該假

扣押、假處分之執行
10
。 

假處分因解放擔保而撤銷與因特別情事而撤銷雖有上述不

同，但如債務人已依第五二七條規定提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後，

復聲請依第五三○條第二項規定撤銷假處分裁定時，由於債務人

已供法院所定之擔保，除非法院認後者之擔保金額應大於前者之

擔保金額，否則債務人得援用同一擔保而不必再次提供擔保。因

要求債務人再提供擔保，無異使債權人就同一請求之損害享有雙

重擔保，有失事理之平
11
。 

上開有關假處分之解放擔保與特別情事之撤銷等規定，於定

暫時狀態處分是否準用？因舊法規定，關於假處分之規定，於爭

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（舊法五三八條），

故向來多數說似乎肯認之
12
；惟少數說則認為有關擔保撤銷之規

定（舊法五三三條準用五三○條二項）係專就保全執行之假處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
  司法院七三年二月十日（七三）廳民一字第一○一號函；同院七四年

八月十七日（七四）廳民二字第六六四號函；七一年三月司法院司法

業務研究會第一期；七二年五月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三期。 
11

  參見最高法院八七年台抗字第四一八號裁定。 
12

  石志泉，前揭書（註 4）六二三頁；姚瑞光，前揭書（註 4）六二○頁

至六二二頁；王甲乙、楊建華、鄭健才，前揭書（註 4）六九二頁至

六九四頁；陳榮宗，前揭書（註 4）一一四三頁；陳計男，前揭書

（註 4）四五一頁等均未就此特別加以討論，似以採肯定見解為前

提。 


